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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字號：南市警後字第1150199273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45960_0199273A00_ATTCH1.pdf、45960_0199273A00_ATTCH3.pdf)

有關本局經管本市仁德區中洲東段323地號部分市私共有
土地，經私有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全筆土
地案，報請貴會備查，請查照。

查依「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」第5點第2項規定，私
有部分共有人就公私共有土地或建物全部為處分時，如已

符合本法條各項規定，其申請所有權變更登記，應予受

理。但公有部分為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有時，其管理機關於

接獲部分共有人之通知後，以其處分係依據法律之規定，

應即報請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備查。

旨揭土地（仁德區中洲東段323地號）面積計411.14平方公
尺，市府產權持分1/5（由本局歸仁分局管理，位於依仁派
出所旁）。本案係市民黃 君等17人共同持有該地號土
地，於114年5月19日以第000145號存證信函通知本局出售
該筆土地；經本局評估該土地為閒置停車空間，又無規劃

使用需求，遂於114年7月9日簽奉市府核准放棄優先購買
權在案。

本案該筆土地已出售，本局市有持分應受領價金計新臺幣

（以下同）323萬3,616元，另計利息3,997元，合計323萬

地址：730207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3號
承辦人：黃嘉男
電話：(06)6326646、警用766-2083
傳真：(06)6330832
電子信箱：mousepig4949@mail.tainan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4月9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第1頁，共2頁

保安委員會 115/04/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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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,613元，前開款項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提存所114年度取
字第00970號准予本局領取，並已依規解繳市庫。
檢附本案領取提存物聲請書及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

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、本局後勤科

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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